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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條例》

(1999年第 8號)

《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九年五月㆕日的會議㆖，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制定載於附件的《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

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背景及論據

2. 根據《區議會條例》(1999 年第 8 號)第 81 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獲授權就㆘述事項訂立規例︰－

(a) 提名所需的簽署㆟數目或資格；

(b) 提名所須繳存的選舉按金款額；及

(c) 候選㆟在有關選區㆗須取得的最低得票百分比，方可獲發還

於提交提名書時所繳存的選舉按金(㆘稱“沒收選舉按金基
準”)。

3. 在㆒九九九年五月㆕日的會議㆖，《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
及簽署㆟)規例》(“該規例”)被制定，訂明㆘述事項：－

(a) 提名所需的簽署㆟數目為 10㆟；

(b) 簽署㆟必須是有關候選㆟參選選區的登記選民，並只可為㆒

份提名書作簽署㆟；

(c) 提名所須繳存的選舉按金為 3,000元；及

(d) 沒收選舉按金基準定為有關選區有效票數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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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4. 該規例載述有關區議會選舉提名所需的簽署㆟數目及資格、選舉

按金款額，以及沒收選舉按金基準。該等規定亦適用於任何區議會補選。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5. 該規例將於㆒九九九年五月七日刊登憲報，並於㆒九九九年五月

十㆓日提交立法會。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6. 律政司表示，該規例與《基本法》內和㆟權無關的條文並無抵

觸。

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與㆟權的關係

7. 律政司表示，該規例符合《基本法》有關㆟權的規定。

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對財政和㆟手的影響

8. 該規例不會對財政或㆟手造成額外負擔。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9. 在㆒九九九年㆕月十九日的會議㆖，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曾就

有關該規例的建議進行討論。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0. 當局會發出新聞稿，以配合該規例在憲報刊登，並會安排發言㆟

答覆傳媒的查詢。

政制事務局

㆒九九九年五月六日

檔號：CAB C2/10 LS263



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提名所需的選舉按金及簽署㆟）規例》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區議會條例》
（ 1999 年第 8 號）第 81 條訂立）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1) 在本規例㆗，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按金” (deposit)指根據第 2(1)條須繳存的按金。

(2) 在本規例㆗，凡提述適當規例，須解釋為提述根據《選舉管理
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第 7 條訂立的關乎選舉程序的規例。

2. 按金款額按金款額按金款額按金款額

(1) 獲提名為選舉候選㆟的㆟，須就其提名繳存或由他㆟其就該項
提名繳存按金 $3,000。

(2) 凡有按金向選舉主任繳存，選舉主任須隨即將該筆按金存於庫
務署署長處。

3. 在提名無效等的情況㆘發還按金在提名無效等的情況㆘發還按金在提名無效等的情況㆘發還按金在提名無效等的情況㆘發還按金

(1) (a) 凡獲提名為某選區的候選㆟的㆟已就其提名繳存或由他
㆟代其就該項提名繳存按金，而  ―

(i) 選舉主任根據本條例第 36(1)條作出決定指該候選
㆟並不就該選區獲有效提名；

(ii) 該候選㆟根據本條例第 35 條撤回其在該選區選舉
㆗的提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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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選舉主任在根據本條例第 36(1)條作出決定指該候
選㆟就該選區獲有效提名之後  ―

(A) 得悉該候選㆟已去世，並作出本條例第 36(2)
條所提述的宣布；或

(B) 更改該項決定，示明該候選㆟並非獲有效提
名，並作出本條例第 36(4)條所提述的宣布，

則如此繳存的按金須按照本條發還；或

(b) 凡任何選區的選舉程序根據本條例第 40(1)條終止，則就
該選區的每名候選㆟所繳存的按金，須按照本條發還。

(2) (a) 在第 (1)(a)(i)及 (ii)款所提述的情況㆘，有關選區的選舉主
任，須在載有就該選區獲有效提名的候選㆟的詳情的公告
根據適當規例刊登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通
知庫務署署長，說明由該候選㆟繳存的按金，須發還該候
選㆟，而由他㆟代該候選㆟繳存的按金，則須發還繳存該
筆按金的㆟；

(b) 在第 (1)(a)(iii)款所提述的情況㆘，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
須在本條例第 36(2)或 (4)條（視屬何情況而定）所提述的
宣布按照適當規例作出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
面通知庫務署署長，說明由該候選㆟繳存的按金，須發還
該候選㆟，而由他㆟代該候選㆟繳存的按金，則須發還繳
存該筆按金的㆟；

(c) 在第 (1)(b)款所提述的情況㆘，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須
在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公告根據適當規例刊登後，在切實
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通知庫務署署長，說明由有關選
區的每名候選㆟繳存的按金，須分別發還每名候選㆟，而
由他㆟代該等候選㆟繳存的按金，則須發還繳存該等按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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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庫務署署長須在接獲根據第 (2)款發出的通知後，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將有關按金發還該通知所指明的候選㆟，或發還該通知所指明的
代有關候選㆟繳存該等按金的㆟（視屬何情況而定）。

4. 在刊登選舉結果後或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後對按金的處置在刊登選舉結果後或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後對按金的處置在刊登選舉結果後或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後對按金的處置在刊登選舉結果後或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後對按金的處置

(1)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

(a) 如在某選區的選舉㆗，有候選㆟根據本條例第 39(1)條獲
宣布為妥為選出的民選議員；

(b) 如在某選區的選舉㆗，有候選㆟根據本條例第 41(4)條獲
宣布當選；或

(c) 如某選舉根據本條例第 40(3)條被宣布未能完成，

則在有關宣布作出後，由有關選區的候選㆟繳存或由他㆟代其繳存的按金，
除非須按照第 3 條發，否則須按照本條發還。

(2) 凡經點票及任何複點後，裁定在某選區落選的候選㆟所得選票
（載有選取該候選㆟的有效票者）總數少於該選區所得的載有有效票的選票
總數的 5%，則為提名該候選㆟而繳存的按金，須按照本條予以沒收並撥歸
政府㆒般收入。

(3) 除第 (5)款另有規定外  ―

(a) 在第 (1)(a)款所提述的選區選舉㆗，在宣布某候選㆟妥為
選出的公告根據適當規例刊登後；

(b) 在第 (1)(b)款所提述的選區選舉㆗，在關於該選區的選舉
結果的公告根據適當規例刊登後；

(c) 在第 (1)(c)款所提述的選舉㆗，在宣布選舉未能完成的公
告根據適當規例刊登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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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選區的選舉主任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以書面通知庫務署署長，說
明由有關選區的候選㆟繳存的按金，須發還有關候選㆟，而由他㆟代有關候
選㆟繳存的按金，則須發還繳存該等按金的㆟。

(4) 庫務署署長須在接獲根據第 (3)款發出的通知後，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將有關按金發還該通知所指明的候選㆟，或發還該通知所指明的
代有關候選㆟繳存該等按金的㆟（視屬何情況而定）。

(5) 選舉主任須在第 (3)(b)或 (c)款所提述的公告刊登後，在切實可行
的範圍內盡快向庫務署署長發出關乎第 (2)款所提述的落選候選㆟的書面通
知，說明就該候選㆟在有關選舉㆗就有關選區獲提名而繳存的按金，須予以
沒收並撥歸政府㆒般收入。

5. 在候選㆟去世的情況㆘對按金的處置在候選㆟去世的情況㆘對按金的處置在候選㆟去世的情況㆘對按金的處置在候選㆟去世的情況㆘對按金的處置

(1) 凡  ―

(a) 獲提名為某選區的候選㆟的㆟就其提名繳存或由他㆟代
其就該項提名繳存按金；

(b) 該筆按金須按照第 3 或 4 條發還該候選㆟或代其繳存按金
的㆟（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c) 該候選㆟或代其繳存按金的㆟（視屬何情況而定）在繳存
該筆按金後去世，

則儘管有該等條文的規定，該筆按金須付予該名在生前繳存該筆按金的死者
的遺產，而該選區的選舉主任須據此向庫務署署長發出書面通知。

(2) 庫務署署長須在接獲根據第 (1)款發出的通知後，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將有關按金付予第 (1)款所提述的死者的合法遺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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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明格式的通知指明格式的通知指明格式的通知指明格式的通知

為施行本規例而發出的通知，均須採用在適當規例㆗指明的格式。

7. 在提名書㆖簽署的提名㆟的㆟數及資格在提名書㆖簽署的提名㆟的㆟數及資格在提名書㆖簽署的提名㆟的㆟數及資格在提名書㆖簽署的提名㆟的㆟數及資格

(1) 就任何選區尋求提名為候選㆟的㆟，其提名書須由最少 10 名其
他㆟以提名㆟身分簽署，而每名該等其他㆟均須是已就有關選區登記的選
民。

(2)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選民只可就某㆒項選舉在㆒份提名書㆖
以提名㆟身分簽署。

(3) 如選民違反第 (2)款的規定在多於㆒份提名書㆖以提名㆟身分簽
署，則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該選民在最先交付的提名書以外的任何提名
書㆖的簽署均屬無效。

(4) 就任何選區而言，凡  ―

(a) 選舉主任根據本條例第 36(1)條作出決定指某候選㆟並不
就該選區獲有效提名；

(b) 某候選㆟根據本條例第 35 條撤回其在該選區選舉㆗的提
名；或

(c) 選舉主任在根據本條例第 36(1)條作出決定指某候選㆟就
該選區獲有效提名之後  ―

(i) 得悉該候選㆟已去世，並作出本條例第 36(2)條所提
述的宣布；或

(ii) 更改該項決定，示明該候選㆟並非獲有效提名，並
作出本條例第 36(4)條所提述的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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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按照本條在該候選㆟的提名書㆖以提名㆟身分簽署的選民，可在另㆒份提
名書㆖以提名㆟身分簽署  ―

(A) 而他在該另㆒份提名書㆖的簽署，不得只因他之前
曾在該候選㆟的提名書㆖以提名㆟身分簽署而無
效；

(B) 但如他違反本款的規定在多於㆒份提名書㆖以提名
㆟身分簽署，則在如此簽署的提名書㆗，除他在最
先交付的提名書㆖的簽署外，他在其他提名書㆖的
簽署均屬無效。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1999 年 月 日

註釋
在本規例㆗  ―

(a) 第 2 條指明在根據《區議會條例》（ 1999 年第 8 號）舉行
的選舉㆗提名候選㆟所須繳存的按金款額；

(b) 第 3 條就在提名無效、撤回提名、候選㆟去世或選舉程序
終止的情況㆘發還選舉按金的事宜，訂定條文；

(c) 第 4 條規定，須於選舉結果刊登後或於宣布選舉未能完成
後發還按金，以及假使落選候選㆟所得票數的總數少於所
投有效票數總數的 5%，便須沒收就該落選候選㆟繳存的
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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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 5 條就將按金付予已去世候選㆟的遺產，或付予代候選
㆟繳存按金的死者的遺產，指明有關的程序；

(e) 第 6條規定選舉主任送交庫務署署長的通知書須採用根據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 541 章）第 7 條訂立的規例
所指明的格式；

(f) 第 7 條指明簽署㆒份提名書所需提名㆟的最少㆟數，以及
提名㆟可簽署的提名書數目。


